
东莞东坑（乐昌）产业转移工业园配套生活服

务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调整）摘要 

 

一、背景 

《东莞东坑（乐昌）产业转移工业园配套生活服务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于

2016 年 5 月 20 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（乐府复[2016]15 号）。乐昌市住房

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对《东莞东坑（乐昌）产业转移工业园

配套生活服务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调整）》进行批复。 

根据市政府有关会议要求及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加快处理不动产

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，为解决已依法作出处理后的市产业园德金

乐项目超用地红线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向乐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提出对原

审批的《东莞东坑（乐昌）产业转移工业园配套生活服务区控制性详细规划

（调整）》用地范围进行调整。 

二、规划范围 

本次规划论证地块位于乐昌产业转移工业园中部，地块南侧为乐廊大道，

规划总用地面积 129944.1 平方米。 

三、现状情况 

土地利用现状：目前一期建筑已基本完成建设，均为住宅建筑。 

道路交通现状：规划论证地块东侧有一条宽 30 米道路，地块西侧有一条

宽 20 米道路，南侧为乐廊大道。 

四、用地规划 

规划总用地面积 129944.1 平方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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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道路交通规划 

按上层次规划落实道路交通规划，不涉及城市主次干道的调整。 

六、原控规指标 

根据《东莞东坑（乐昌）产业转移工业园配套生活服务区控制性详细

规划（调整）》。 

地块编码 
用地

性质 

用地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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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

用兼容

性 

用地规模

（㎡） 
容积率 

建筑密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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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地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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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期 R2 
二类居

住用地 

商业用

地 
69356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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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4 
≤42 ≥30 

二期（地

块一） 
R2 

二类居

住用地 

商业用

地 
28547 

1<FAR≤

3.8 
≤29.6 ≥30 

二期（地

块二） 
R2 

二类居

住用地 

商业用

地 
32040.4 

1<FAR≤

2.9 
≤24.65 ≥30 

七、控规调整的必要性 

（1）落实相关法规。 

（2）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。 

（3）提升配套设施品质，盘活土地活力。 

（4）提升住宅区文化品质。 

（5）优化城市景观。 

八、规划调整内容 

（1）用地范围调整：对一期地块用地范围进行调整。将已建建筑占用

的防护绿地 773.13 平方米划入该项目一期地块用地范围内，一期地块用

地范围内的南侧划出 773.13 平方米作为防护绿地，其他规划指标保持不

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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